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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换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换届基本情况 

（一）董事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审议并通过： 

提名王敏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25,406,114 股，占公司股本的 25.9057%，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王芳女士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19,053,636 股，占公司股本的 19.4283%，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彭月初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70,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714%，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熊志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49,00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5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李忠轩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丘小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郑能恒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

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二）首次任命董事人员履历 

熊志辉先生，1976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集成电路设计专家。2011 年获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2015 年获湖南省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2015 年获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获 7 项发明专利授权。2005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国内某高校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2020 年 8 月至今，任湖南

芯海聆半导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任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TO。 

丘小乐先生，1978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研究

生在读）。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拥有会计师及审计师职称。2012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审计助理、中审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计经理、惠州国立鑫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计经理。2022 年 12 月至今任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惠州分所副所长。 

郑能恒先生，1974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副教授，语音与音频信号研究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1 项；深圳市基础研究基金项目 3 项；企业横向项目 6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10 项、PCT 专利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学术专著 1 本。1997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福建实达电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2006 年 2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香

港中文大学副研究员；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2008 年 2 月至今，任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监事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审议并通过： 

提名黄小华先生为公司监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

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夏冬旭先生为公司监事，任职期限三年，本次换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

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职工代表监事换届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审议并通过： 

选举罗文琴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任职期限三年，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生

效。上述选举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五）首次任命监事人员履历 

罗文琴女士，1992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 年毕业于广

东科学技术学院，大专学历，应用电子技术专业。2016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惠州市

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担任采购专员，2019 年 3 月至今，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担任采购部开发工程师。 

二、换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一）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换届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

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本次换届未导致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换届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监事

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情形。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换届为任期届满正常换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治理要求，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换届在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在换届完成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将继续履行董事、监事义务和职责。 

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审查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提名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资格审查，被

提名人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

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市场禁入者并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的审查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

意，提名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号——独立董事》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资

格审查，被提名人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

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因

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的审查意见》 

4、《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惠州市锦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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